
114 年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專案諮詢小組第 1 次會議 

議程 

 

程序    時間 起迄時間 

壹、主席致詞 5 分鐘 09：30～09：35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5 分鐘 09：35～09：40 

參、統籌機關報告 5 分鐘 09：40～09：45 

肆、報告事項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2023 年至

2026 年)」之社會大眾溝通辦理情形。 

【報告單位：內政部、檔案局、法務部、文

化部、衛福部、原民會】 

60 分鐘 

(報告時間 

50 分鐘) 

09：45～10：45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2023 年至

2026 年)」之 114 年推動規劃，提請討論。 

【各面向主辦機關】 

35 分鐘 10：45～11：20 

第二案： 

推動「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2023 年

至 2026 年)」獎勵案，提請討論。 

【提案機關：教育部】 

35 分鐘 11：20～11：55 

陸、臨時動議 5 分鐘 11：55～12：00 

柒、散會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113 年 12 月 31 日「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專案諮詢小組第 4 次會議」紀錄確認(如

附件 1，pp.7-22)。 

 

參、 統籌機關報告 

一、 行政院督導轉型正義教育之重要事項： 

(一) 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第6次會議預備會議： 

1. 轉型正義113年第4季業務推動情形：進度符合。另113年度成果已彙整提

交，後續由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檢視核定後，教育部將公告全年度

成果於轉型正義教育資源網。 

2. 114年業務進度規劃：本部彙整資料已提交，由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檢視，並納入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案。 

3. 研議獎勵機制：依據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114年1月21日「『轉型正

義教育成效獎勵機制』暨『建置高教場域之教學研發節點』會議決議辦

理，納入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2案。 

(二) 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業務中長程規劃暨監測指標建立方案」：114年4

月21日院臺正字第1145003988號函修正。轉型正義教育部份為「依核定

之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辦理」；另深化部分為建置高教場域之教

學研發節點，由教育部權責規劃辦理。 

(三) 「轉型正義階段政策重點策進方案」： 

1. 本方案「優先發展課題」之跨機關協作模式： 

(1) 行政院人權處邀集部會籌組工作小組/深化轉型正義教育工作小組：由

行政院人權處邀集本部先期規劃並擇選洽邀重點陪伴輔導機關加入。 

(2) 政策計畫整合推動/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本部專案小組及跨部

會專案諮詢小組，整合綱領所涉各部會落實，並納入民間參與。(既有

政策計畫，持續檢討滾修) 

2. 本方案雙軌推動落實方式： 



(1) 深化轉型正義教育/擇選重點陪伴輔導機關：介接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

動綱領既有機制辦理。 

(2) 深化轉型正義教育/建置高教場域之教學研發節點、人才培育，厚植專

業量能/研究人才：由教育部持續依照中長程方案辦理。 

二、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及其實施指引辦理情形： 

(一)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本次預於114年5月啟動修正國家轉型正

義教育行動綱領(2023年至2026年)，如有修正需求，請於114年5月16日

前提供。 

(二)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實施指引： 

1. 研發主題課程進度：前於113年12月31日「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專案諮詢

小組第4次會議」討論辦理情形： 

(1) 已提交相關課程之機關有內政部移民署(課程)、警政署(教材)、國防

部軍情局(課程、教材、教育訓練)、國防部法律司(教育訓練)、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教育訓練)。 

(2) 截至今日，會後提交之機關為國防部軍情局(修正教材)、司法官學院

(教育訓練)，再請委員協助檢視提供建議。 

(3) 請已提交之機關如警政署(調修案例)、國防部法律司(補充軍法審判的

探討、納入政戰局)依上次會議紀錄調修課程內容。尚未提交之機關如

已完成課程，可隨時提交(以函文或電子郵件均可)。 

(4) 本項將併114年推動規劃(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案)檢視確認。 

2. 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專案諮詢小組：114年維持每3個月定期專案會議進

行報告掌握推動情形，下次會議預擬召開時間為7月25日(星期五)，議題

為「一般公務人員訓練」、「特定專業人員訓練(司法人員、外交人員、

僑務人員)」，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

官學院、司法官學院、外交部、僑務委員會等預為準備。 

三、 促進轉型正義基金： 

(一) 依行政院112年12月27日促進轉型正義基金預算執行檢討會議紀錄略

以，涉及屬轉型正義教育事項部分，以該事項主辦機關彙整提出申請為



原則。主辦機關得於提出年度計畫前，先行調查其他機關就其主辦事項，

有無基金之運用需求，以利初估預算需求並彙整提出。目前暫無機關提

出115年促轉基金需求；維持由教育部申請總經費新臺幣900萬元。 

(二) 國家發展委員檔案管理局114年3月31日以發檔(企)字第1140012109號

函檢送修正「促進轉型正義基金計畫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並自即日

生效。(如附件2，pp.23-39) 

 

肆、 報告事項 

案  由：「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2023 年至 2026 年)」之社會大眾溝通辦理

情形。【報告機關：內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法務部、文化

部(國家人權博物館)、衛生福利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說  明： 

一、 依據「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2023 年至 2026 年)」，社會大眾溝

通有 7 面向，包含有「清除威權象徵」、「政治檔案有關議題」、「不

法案件平復」、「不義遺址空間」、「政治暴力創傷知情推廣」、「原

住民族轉型正義」、「促進社會多元參與」等，分由內政部、國家發展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法務部、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衛生福利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責辦理。 

二、 復依「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實施指引」，因轉型正義社會溝通屬

不特定對象，建議參考「轉型正義教育學習架構」主題，依其主責業務

形式辦理，不受本指引研發流程限制，並參加定期專案諮詢小組會議，

提報相關成果，以將轉型正義素材提供研發課程之機關參考運用。 

三、 本案請內政部(書面報告及簡報如附件 3，pp.40-67)、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書面報告及簡報如附件 4，pp.68-101)、法務部(書面報告及簡

報如附件 5，pp.102-123)、文化部及國家人權博物館(書面報告及簡報如

附件 6，pp.124-133)、衛生福利部(書面報告及簡報如附件 7，pp.134-

150)、原住民族委員會(書面報告及簡報如附件 8，pp.151-196)等機關依

序報告，並請委員給予建議，請特定專業人員權責機關參考以能運用轉



型正義相關資源於研發主題課程。 

決  定：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2023年至2026年)」之114年推動規劃(附

件9，pp.197-232)，提請討論。【各面向主辦機關】 

說  明： 

一、 本部前依據行動綱領彙整各面向主辦機關填報114年推動規劃資料，並

就各機關填報資料提供初步建議如附件10(pp.233-235)，請各機關適時

補充說明，並提請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委員及與會專家學者就各

機關推動轉型正義教育具體可行做法提供建言，本案所填報規劃及蒐

整建議均將納為定期專案會議報告重點以查核精進。 

二、 本次會議所蒐整指導意見請各機關收整研析，請據以評估調修114年推

動規劃，因應114年推動規劃之建議對應「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

(2023年至2026年)」致教育行動綱領有修正需求，請於114年5月16日前

函報本部，以利續處。 

決  議： 

 

案由二：推動「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2023年至2026年)」獎勵案，提請討

論。【提案機關：教育部】。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業務中長程規劃暨監測指標建立方案(112年

至115年)」肆、「推動機制及作法」四、「獎勵措施」，以及行政院推

動轉型正義會報歷次會議決議略以，請本部儘速研議獎勵機制，請綱領

各主協辦機關積極協力研發教材、教案、培訓，尤其應加強評核轉型正

義教育之教材、教案，是否納入機關過往曾涉及侵害人權之案例、機關

自威權統治時期至民主時代角色轉變之思辨與探討、訓練規劃是否具

延續性、多元性等面向等。 



二、 本部據以研擬一般公務人員訓練及特定專業人員訓練之教育行動綱領

主辦機關獎勵機制；至各級學校教育及社會大眾溝通等面向之主辦機

關，援例依「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業務中長程規劃暨監測指標建立方案

(112年至115年)」辦理，由行政院函發敘獎建議。 

三、 有關112年辦理成果之獎勵，前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13年5月3日院臺正

長字第1135008203號函及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114年1月21日轉型

正義教育成效獎勵機制暨建置高教場域之教學研發節點研商會議紀錄，

由本部函發敘獎建議，並由各該機關自行衡量敘獎人員及額度。 

四、 有關113年、114年及其後辦理成果之獎勵機制，經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

義處114年1月21日「『轉型正義教育成效獎勵機制』暨『建置高教場域

之教學研發節點』會議決議，考量113年相關業務工作已完成，爰以過

渡措施辦理，114年及其後研擬明確機制，說明如下： 

(一) 有關113年辦理成果之獎勵機制： 

1. 獎勵對象及名額：一般公務人員訓練、特定專業人員訓練經評成效

優良之教育行動綱領主辦機關，獎勵特優 1 名、優等 1-2 名、優選

1-3 名為原則。(外交部及僑務委員會於 113 年 7 月 26 日核定修正

教育行動綱領時納入，爰建議該二機關免參加 113 年獎勵評選) 

2. 評選方式：由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專案諮詢小組、行政院人權及轉

型正義處、本部組成評選小組召開審查會議(預計本年 5 至 6 月)評

選獎勵名單。 

3. 評選原則：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專案諮詢小組委員依照會議參與

次數等比給予評分權重(如參加 1 次*0.25、參加 3 次*0.75、參加 4

次*1)，委員總平均佔整體評分百分之五十。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

義處、教育部之評分各佔整體評分百分之二十五。 

4. 評選資料：各機關提交之「113 年跨部會專案諮詢小組 4 次會議書

面報告」、「113 年轉型正義教育推動成果表(含自製資源盤點)」

等。 



5. 評選基準：資源投入程度(15%)、推動教育行動綱領之工作內涵及

具體成效(25%)、研發主題課程(30%)、現行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25%)、其他富有創新及機關特色之推動方式或成果(含自製研發可

用資源)(5%)。 

6. 獎勵及表揚方式：依審查結果由行政院於下半年召開之會報安排

獎狀頒發事宜，並敘明具體事由函請相關單位辦理敘獎。 

(二) 有關114年及其後辦理成果之獎勵機制：研訂「推動『國家轉型正義

教育行動綱領(2023年至2026年)』獎勵計畫(草案)」(如附件11，pp.236-

238)，明定獎勵對象及名額、評選方式、評選基準(新增加分項目「現

場觀課及面談」)、獎勵及表揚方式、成果分享及預期成效等事宜，

將依今日會議決議修正後，報行政院核定發布。 

五、 本案研提推動教育行動綱領獎勵機制，提請討論。 

決  議：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會 


